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某化妆品公司两名销售负责

人， 前一秒钟还在大快朵颐、 推杯换盏， 后

一秒钟却怒不可遏、 拳脚相向， 今年 7 月

份， 这荒唐的一幕就发生在浦东新区一龙虾

馆内。 原来， 当事人杨某和韩某当天从外地

来上海开完公司年会后， 相约来到龙虾馆聚

餐， 几杯啤酒下肚， 聊起了工作。 因为了解

到雷某“违规” 抢了自己的单， 杨某情绪愈

发激动， 并向雷某挥出了拳头。 就这样， 双

方从口舌之争演化成一场激烈的斗殴， 结

果， 雷某头部多处受伤。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

公开审理， 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以故

意伤害罪， 对杨某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

刑一年。

据检察机关指控， 今年 7 月 11 日， 杨

某在某龙虾店内与同事雷某发生口角， 继而

引发互殴， 杨某用拳头击打雷某头部和面

部， 致其一处轻伤、 三处轻微伤。

7 月 29 日， 杨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

到案， 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之后， 杨某亲

属与雷某达成和解协议， 双方约定杨某一方

支付 27万元后， 雷某对杨某表示谅解。

庭审中，杨某称，自己与雷某在同一个公

司任职，都从事化妆品的销售工作。当天晚上

两人在吃小龙虾时， 聊到雷某抢走了自己片

区的一个客户，杨某认为“这是违背行业规则

的行为”，因此起了争执。 在激烈的言语冲撞

下，怒火中烧的杨某失去理智，并将拳头挥向

了雷某。 事后， 杨某十分后悔， 多次向雷某

表达歉意， 但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杨某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 致一人一处轻伤、 三处轻微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

罪名成立， 予以支持。 杨某有自首情节， 赔

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从轻处罚。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本案主审法官张奕提醒， “打架有风

险， 动手需三思”。 当与他人发生口角、 矛

盾纠纷时， 采取以暴制暴、 打架斗殴等方式

来维护权益是绝不可取的， 冲动是魔鬼， 一

旦挥出了愤怒的拳头， 将付出高昂的违法成

本。 例如， 本案中的杨某除了受到刑罚并支

付大笔赔偿金外， 也被公司给开除了， 为自

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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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精装房 惹来一身病？
一业主状告开发商建造“毒屋”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王先生住进了新买的精装修公寓后， 总

感觉身上多处不适。 他辗转沪上多家医院

后， 被诊断出近 10 种疾病。 为此， 王先生

认为房屋甲醛超标是“罪魁祸首”， 于是将

房屋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日前，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业主：住进新房引发10种病

王先生表示， 2016 年 9 月他购买了位

于浦东锦绣路上的一处精装修公寓。 公寓在

2017 年 12 月 22 日交房， 他于 2018 年 1 月

初入住。 尽管公寓交房时已进行了装修， 但

王先生还是对房屋存在的装修问题再次进行

了整修微调。 而整修期间， 为了方便监工，

王先生就居住在主卧室。 可是住了才一个

月， 王先生就感觉不舒服。 于是在 2018 年

2 月 7 日， 他到医院就医， 诊断为上呼吸道

感染。 王先生说， 当时他的血常规正常， 医

生称该疾病与甲醛等有毒气体相关。 之后王

先生感觉身体出现了多种不适。 他列举了多

种症状： 鼻出血、 鼻干、 喉咙干、 咳嗽、 气

短、 咽喉异物感、 呼吸困难、 食管返流、 尿

黄、 便秘、 腹泻等。 随后王先生先后至本市

第九人民医院、 五官科医院、 第一人民医

院、 仁济医院、 龙华医院、 东方医院、 曙光

医院就医， 先后被诊断为： 鼻炎、 咽炎、 慢

性鼻炎、 慢性咽炎、 支气管炎、 肝功异常、

外痔、 胆囊结石、 胃炎伴返流、 胃肠功能紊

乱、 脱发、 全身多发关节炎， 王先生表示医

生诊断就是甲醛所致。

王先生向开发商反映了上述情况。此后，

他还委托检测机构对房屋空气质量进行检

测。 经检测，三个房间甲醛和TVOC超标。

开发商：房屋无毒，符合国标

对于检测结果， 被告开发商并不认可。

开发商表示， 从王先生的身体状况及证据材

料无法判断他是甲醛中毒， 王先生诉称的疾

病中有部分疾病与甲醛超标无因果关系。 系

争房屋是否甲醛超标的举证责任在王先生，

王先生提供的检测报告是单方委托， 不应被

采纳。 而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证明系争房屋

空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住建部标准第 6.0.4

条关于室内甲醛浓度标准的规定系强制性规

定， 该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要求在门窗关闭一

小时后进行检测。 而王先生提供的检测报告使

用的是卫生部发布的空气质量检测标准， 该标

准为推荐性标准， 对开发商无强制性要求， 检

测方法要求在关闭门窗 12 小时后进行检测。

上述两项检测报告的效力等级、 检测方法不

同， 开发商认为， 根据强制性标准即住建部标

准， 系争房屋空气质量合格， 不存在甲醛等有

害气体超标情形， 公司不存在过错。 即便王先

生存在疾病， 也与该公司无关， 因王先生对系

争房屋存在后续装修行为， 且王先生在系争房

屋维修期间居住在系争房屋内， 即使王先生因

此患病， 也是由其自身过错导致的。

法院：无法证明疾病为房屋所致

审理中， 法院先后委托了两家权威的司法

鉴定机构就王先生所患疾病与系争房屋室内空

气质量超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然而两

家鉴定机构均表示， 委托事项已超出自己的技

术条件及鉴定能力， 不予受理。

开发商表示， 为解决纷争， 装修施工单位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希望以自有资金补偿王先

生 5000元， 该款项通过开发商代为支付。

法院认为， 王先生和开发商分别提交了各

自单方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因上

述两报告均系单方委托， 他们又互不认可对方

提交的检测报告， 故法院无法对上述两份检测

报告内容进行确认。 由于案件受理时间距交房

之时已有 10 个月之久， 距王先生单方委托检

测之时亦近半年， 现亦无法通过技术手段确认

交房之时或王先生单方委托检测之时的系争房

屋空气质量是否超标。 鉴于此， 法院认为， 王

先生并未举证证明系争房屋存在空气质量超标

情形。 此外， 王先生主张其所患疾病均因系争

房屋空气质量超标所致， 但现亦无证据佐证，

而王先生患病及体检结论发生变化的原因亦存

在多种可能， 无法确认是因系争房屋空气质量

所致。 综上， 法院认为， 王先生关于被告交付

的房屋存在空气质量超标且致使王先生患病之

主张，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开发商一方自愿

向王先生支付 5000 元， 为其自行处分民事权

利， 法院予以照准。 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支付

王先生 5000元， 驳回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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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镜头前， 孙某是外表光鲜的网

络女主播， 镜头外， 她却做着偷鸡摸狗之

事。 去年底， 孙某受邀与人搭档直播， 却乘

机偷走了对方的爱马仕包。 日前， 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孙某提起公诉， 经黄浦区

人民法院判决，孙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19 年 12 月， 被告人孙某应邀到被害

人王某家中做网络直播。 直播结束后， 孙某

在王某的衣帽间内换衣服时， 窃得一只爱马

仕品牌薄荷绿鳄鱼皮 minikelly 包。 后孙某

通过某 APP 将自己的两只爱马仕包连同被

害人家中窃得的爱马仕包寄卖至奢侈品二手

店， 三只包共得款 22万元。

今年 1月， 被害人发现包失窃后至公安

机关报警， 遂案发。 孙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 并在家属帮助下赔偿了被害人经济

损失，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黄浦检方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孙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物品，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涉嫌构成盗窃罪。 黄浦法

院经审理，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网络主播这一行业由于极低的行业门

槛和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的诱惑， 使得主播

队伍日益壮大， 其中不乏出现主播素质参差

不齐， 鱼龙混杂的情况， 直接导致直播产业

乱象频发。” 检察官表示， 该案被告人孙某，

即是从侧面反映出网络主播行业从业门槛低、

部分主播存在价值观缺位的问题。

检察官建议， 网络主播作为公众人物，

故而其在遵守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的同时，

更有责任以正能量的行为传递正确价值观，

引导大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积极向上、 健康生

活。 当前， 对主播个人职业素养和从业道德

规范的约束处于“真空地带”， 亟需得到有效

规制， 一方面， 需要职能部门进行“实名制”

归口管理， 严格行业准入资格， 及时设立

“黑名单” 制度； 另一方面， 主播个人也应秉

持优良的职业操守， 不断提高自我涵养， 进

一步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女子网恋遇上“院长助理”

后， 火速开启同居生活。 原以为将恋爱得

利， 获得价值上亿合同“大单”，转眼却步入

诈骗陷阱，被骗15万元。 近日，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对被告人余某某提起公诉。 经黄浦区人

民法院判决，被告人余某某犯诈骗罪，被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2019 年 7 月， 李小姐在网络上结识了

自称是某医院市场采购部部长兼院长助理的

余先生， 热聊一个月后， 两人确定恋爱关

系， 并火速步入同居生活。

余先生时常与李小姐探讨医院的采购业

务， 在一次交流中， 余先生告诉李小姐其工

作的医院需要采购大批医用纺织品， 而李小

姐经营的公司也涉及销售纺织品原料及辅料

的业务。 两人一拍即合， 余先生以医院的名

义与李小姐签订了一份价值 3 亿元的购销合

同。 为此， 两人还一同前往多家供应商处洽

谈业务。

合同签署后没几天， 余先生找到李小姐

称需要缴纳“质量保证金”， 想到价值 3 亿

元的合同已经签下， 李小姐没考虑太多便拿

出 10 万元转账至余先生的个人账户， 两个

月后， 余先生再次提出医院需要上下“打

点”， 李小姐又向其转账 5万元。

与此同时， 余先生却以合同中产品规格

需要调整或合同报价过高为由， 两次提出让

李小姐重新修订合同， 原本价值 3 亿元的购

销订单额也一再降低， 李小姐最终以 1.5 亿元

签下第三份合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余先生迟迟没有履行

合同， 还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支付合同定金，

种种行为使李小姐对其产生了怀疑， 李小姐

至医院核实后发现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院长

助理”， 这时发现自己受骗上当， 警方很快将

余某某抓获。

据被告人余某某供述， 其早先在该医院

工作过， 订单及合同内容皆是凭着经验以及

网上查阅资料后编写而成， 合同上的公章是

花 80 元在小店里私刻的， 其三番四次要求修

改合同内容也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而从李小

姐处骗得的 15万元也早已被挥霍一空。

黄浦检方认为， 被告人余某某以非法占

有被害人钱款为目的，谎称自己是某医院采购

部负责人，可以为被害人李某某的公司联系该

医院的医疗物资业务，并使用伪造的公章与其

签订虚假意向合同，先后以保证金、好处费等

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

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

理， 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汪百顺

本报讯 生活中遇到紧急情况， 大多人

会打 110 报警， 可有的人却“打” 110！ 面

对警察执法， 总有极少数人拒不配合， 肆意

辱骂， 阻碍执行公务， 甚至暴力对抗。 近

日，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妨害公务

案。 在民警对违法车辆予以扣押时， 被告人

黄某某实施言语侮辱、 强占车辆等行为阻止

民警扣车， 并在传唤过程中， 向民警吐口水

并用手击打执法人员。 日前， 金山检察院以

妨害公务罪对黄某某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

判决黄某某犯妨害公务罪， 处拘役四个月，

缓刑四个月。

今年 4月 2日下午， 金山区某镇派出所

民警在巡逻时发现有人正在驾驶一辆没有车

牌的轻便正三轮摩托车， 于是便将车辆拦

下。 民警随后发现该车驾驶员并未随身携带

驾驶证， 于是便按照相关规定准备扣押车

辆。

“这辆车是我借给他的， 我要开走！”

当摩托车即将被拖走之际， 自称是车主的唐

某某 （另案处理） 出现在民警面前， 一边拍

打警车， 一边骂骂咧咧地表示拒绝扣押车

辆。

很快， 唐某某妻子黄某某闻讯也来到了

现场， 这下冲突一下子“升级” 了。 “不

行！ 我们要把车开走！” 黄某某强行坐在被

扣留摩托车上， 对民警实施言语辱骂， 阻扰

其将车拖离。

“这辆车未悬挂车牌， 按照法律规定是

要暂时扣留的。” 执法民警解释称， 若不服

处理结果可向有关部门申诉， 但黄某某仍拒

不配合、 不肯下车， 甚至对民警吐口水并击

打执法人员。 经多次警告未果后， 黄某某被

公安机关强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日前， 金山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对黄某

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为， 涉案车辆未悬

挂机动车号牌、 未按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

志， 黄某某以强行将车开走、 强行坐在被扣

留摩托车上的方式阻扰民警将车拖离， 后经

民警多次警告，仍拒不配合。民警遂对其强制

传唤，在强制传唤过程中，黄某某朝民警吐口

水，用手击打执法人员，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无牌驾驶还袭警 妨害公务获刑罚

女主播直播间窃走搭档“爱马仕”被判刑

恋上“院长助理”获“上亿大单”？
女子被骗财骗色

同事有违“行规”就可动用“私刑”？
为抢客户， 上海一男子在龙虾店打架致同事受伤获刑


